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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县检察院综合业务部坚持以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案件管理业务为根本，以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为阵

地，充分发挥“管理、监督、参谋、服务”职能，积极办好为民实事。

县检察院综合业务部本着“一次注册，全程便捷”的服务理念，将

其手机号码录入案件程序性信息推送系统，让查询人足不出户，实时

收到案件程序性信息主动推送服务，第一时间了解案件进程。目前，

网上注册预约达63人次，获得了一致好评。

为深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综合业务部为外地律师送“卷”上门，提

供方便，发放了检律联系卡，架起律师权益保障“连心桥”。

县检察院在接到律师阅卷预约后，优先安排人员进行相关电子卷宗

制作，缩短律师等候时间，做到了律师阅卷立等可取，让律师办事一次性

办结，减少往返次数。今年以来，已为律师提供优质高效阅卷131人次。

同时，综合业务部在严格审批程序的基础上，及时将业务数据、文

书公开和程序性信息分别在县检察院“两微一端”平台和12309中国检

察网公开发布，并对案件信息公开的事项在12309检务服务中心LED

屏幕上滚动播放，方便查询案件进度及办结情况，促进司法透明公开。

目前，公开率达到100%。 （庞涵 张浩）

“小窗口”架起律师权益保障“连心桥”

为进一步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成果，推进

“百日雷霆”执行攻坚活动深入开展，近日，县法院开展

集中强制搬迁专项行动，对两起拒不交付搬迁的涉案房

地产进行强制腾空。

当天上午，在杨庄镇某村，执行干警进入执行现场，

对一处土地使用权上的车辆、物品进行强制迁出。

朱某某和王某向夏某借款100万元，法院经审理后

判决朱某某和王某共同偿还夏某100万元及利息。判

决生效后，因朱某某和王某未履行义务，夏某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对王某名下的一宗土地

使用权予以评估拍卖，拍卖成交后，虽经多次通知，但王

某躲避法院拒不见面且不腾出土地。因此，执行法官决

定强制搬迁。在县政协委员和居委会干部的见证监督

下，执行干警对地面物品进行清点，小心搬运并妥善存

放。近4个小时后，地面附属物全部腾空。

随后，执行干警到达本次行动的第二站城关镇人民

路西段。经执行干警进一步释法明理，被执行人主动配

合腾空房间内物品，并在给付申请执行人13万元执行标

的款后与申请执行人就房屋交付时间达成延期协议。

下一阶段，县法院将常态化开展执行行动，强化各

项执行举措，有效打击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嚣

张气焰，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晓孛）

县法院开展“百日雷霆”集中强制搬迁专项行动

为切实提高全县

司法行政系统干部职

工的法治素养，营造

学习宣传《民法典》的

浓厚氛围，7月13日，

县司法局特邀平顶山

政法学院副教授、河

南金年华律师事务所

兼职律师刘建刚，作

题为《新时代的民法

典》的专题讲座，80

余名干部职工参加。

刘建刚对《民法

典》出台的背景和重

大意义进行了详细讲

述，对《民法典》的总

则编、物权编、合同编

等各个编章常用的法

律条文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讲解，同时，辅之

以大量的真实案例，

用简洁的语言让讲解

更加通俗易懂、贴合

实际。

此次讲座使大家对《民法典》有

了更全面的理解和更深刻的把握。

下一步，县司法局将继续以学

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法典》为重

点，加强《民法典》的宣传教育，引导

人民群众深入学习《民法典》，营造

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

围。 （董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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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英格，市第十届、第十一届

人大代表，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市第五届道德模范提名，现任县

检察院专职检委。曾被国家检察

官学院河南分院聘为检察教官，

被团省委、省检察院授予“新时代

青年先锋检察官”、“全省民事行

政检察优秀办案人”、被市检察院

授予“鹰城十大检察官”、“全市民

行业务标兵”等荣誉称号，荣立个

人三等功4次、嘉奖3次。多次被

县人大评为“人民满意的检察

官”。她负责的民行工作连续五

年在全市检察机关民行业务考评

中取得第一名，荣立集体三等功

2次。

忠实履行职责 用心赢得理解
谷英格是一名市人大代表，

也是一名检察官，自 2006 年进

入检察机关工作以来，时刻牢

记作为一名检察官的责任与担

当，把当事人当家人看待，把当

事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对

待，真心为民，赢得了群众的信

赖和爱戴。

创新工作方法 拓宽监督领域
2017年4月20日，她受邀为

青海省民行干警授课，受到了来

自省外民行干警的一致认可。

2016 年 8 月 18 日，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自民给予

“四连赞”的高度评价；2016年9月1日，省检察院宣

传处长张萍带领驻豫各大媒体对此进行深度报道；

2016 年 11 月 16 日，《法制日报》做了深度报道；同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河南平顶山检察机关精准监

督 严治行政执法懒政怠政》为题全文转发。平顶

山市委以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检察监

督的若干意见》。

肩扛两种身份 责任一样担当
2014年3月，谷英格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平

顶山市第十届人大代表。她也是到目前为止平顶

山地区唯一一位来自基层检察院普通干警中的市

人大代表。谷英格深感自己肩上又多了一份沉甸

甸的使命与责任，她把为人民办实事、谋利益作为

履行代表职责的出发点和归宿，积极利用检察官和

人大代表双重身份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她结合

工作实际撰写的《我见证了行政检察监督开花结

果》被检察日报刊发。

善于总结经验 规范建章立制
在工作中，通过大量调研，谷英格摸索出了五

步工作法：一是主动向人大汇报拟开展行政监督工

作，争取人大的支持；二是征求县人大常委会的意

见，为县人大常委会听取相关行政单位的工作报告

做好准备；三是立足监督职能提高监督能力，转变

工作态度，为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服务；四是整合民

行力量，确保监督实效；五是及时总结汇总，确保实

践成果。

2017年9月，谷英格报请市检察院在县检察院

率先成立“环境保护领域检察官办公室”，对负有环

境保护监督职责的行政单位为切入点，将行政执法

检察监督在全县进行全覆盖，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批

示和肯定。她办理的全市首例环境保护领域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得到时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黄庚倜的批示肯定。她总结的三篇经验做法均被

省院转发推广。

柔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凭着对人民、对检

察事业的一片忠诚，本着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靠

着扎实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谷英格用自己辛劳

的工作，为弱势群体讨回了一个公道，用柔弱的肩

膀，为百姓们扛起了一片蓝天！她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充分诠释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这八个字

的深刻内涵。

（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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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打主动仗的重要举措，要加强实战演练，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四是值守巡查全天候全汛期。要严

格落实汛期工程巡查防守责任制、24小时防汛值班制

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切实把值守巡查责任落到一线、落

到人头。对可能发生险情的重点部位、薄弱环节要了然

于胸，指挥若定；五是强化应急救援。发生险情关键在

于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应急处置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六

是防汛抗旱两手抓。我省水旱灾害呈现易涝易旱、旱涝

急转等特点，各级各部门要讲科学、讲担当，协同发力、

凝聚合力，把防大汛和科学蓄水保水结合起来，既确保

安全度汛，又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农业丰产丰收奠定

基础、创造条件。

视频会后，许红兵对我县防汛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会议要求，抓好工作重点，贯彻落

实好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和市委书记张雷明的讲

话精神，抓好防汛“金标准”，贯彻强化“五个预”，严格值

班值守，执行战时纪律，做好应急处突，时刻牢记“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张克勋 郭莎莎）

近日，县财政局组织召开全县财务人员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专题培训会。县政法委、县财政局、县公安局相关领

导，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针对我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仍多发高发，特别

是财务人员被骗案件频发的形式进行了情况说明。随

后，深圳市安巽公司苗雨露老师给大家讲授课，她综合

运用身边案例等方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洁明了的

内容，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形式，进行了防止电信网

络诈骗知识宣传，并向参会人员重点介绍了“国家反诈

中心”官方政务号和“金钟罩”反诈预警平台注册使用功

能，参会人员都纷纷下载并积极注册使用，对各种诈骗

类型、具体诈骗手法、诈骗套路等入耳入脑、熟记于心。

听完讲课，与会财务人员表示，老师讲课受益匪浅，

增强了识骗防骗意识，提高了识骗防骗的能力，筑牢了

思想防线，为遏制财务人员被骗案件的发生奠定基

础。 （张永涛 韩淑娜）

财务人员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题培训会议召开


